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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架構



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

自103學年度起實施

(1)技術型高中(五專前三年)全面免學費。 (例：新北高工職業類科)

(2)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普通科： (例：板橋高中、淡水商工普通科)

●凡家戶所得148萬元以下免學費(公立高中約6240、私立高中約22800)

●家戶所得148萬元以上，就讀私校依戶籍所在縣市補助
(新北市5000、台北市6000元、教育部5000元)

(3)綜合型高中：高一比照技術型高中免學費，高二、三
依所選學程比照技術型高中(職業學程)或普通型高中
(普通學程)方式辦理。(例：石碇高中、光復高中、雙溪高中等8校)





達人選秀

• 學校要舉辦各項競賽，我們班要如何派出達人選手？

適性選擇的重要性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嘉納（Howard Gardner）多元智能理論

多元智

能

數學/邏輯智慧

人際智慧

音樂智慧

肢體/動覺智慧

空間智慧

語言智慧

內省智慧

自然觀察智慧

適性選擇的重要性



• 人要放在對的位置-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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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選擇的重要性



種子「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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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種子落在高山的菜園裡，很努力的吸取養分，
但…

 他決定離開，在公園花圃落腳，奮力的想冒出頭，
可是…

 好心的麻雀帶著他離開傷心地，來到沙地中…

 終於，種子冒出嫩芽，和身旁的同伴一起成長…

適性選擇的重要性



 協助孩子適性選擇的最佳
幫手。

 可幫助學生澄清個人的性
向、興趣、價值觀，瞭解
家人的期待，及自己的學
習表現（會考、學習成
就、社團、幹部、獎懲、
職業試探結果等）比較適
合哪一類學校及科別，做
為升學選校參考。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學校適性輔導作為



進高中 選技職

（博士班）
（碩士班）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一般大學~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軍警學校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二專
~一般大學
~軍警校院

~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
（學術學程）
~單科高中
~實驗高中

~國中畢業

~高職
~五專
~綜合高中
（專門學程）
~實用技能學
程
~建教合作班

~國中畢業

國中

高中

大學

國中

高職/
五專

大學/
二專

研究所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三、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生涯試探活動

協助國中畢業生認識升學進路



協助學生認識職業學校群別

職業

學校

動力
機械
群

電機
與電
子群

土木
與建
築群

化工

群

商業
與管
理群

外語

群

設計

群農業

群

食品

群

家政

群

餐旅

群

海事

群

水產

群

藝術

群

機械

群



參考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資料，親師生
一起討論，依據孩
子學習表現、專長、
興趣等，並且考量
想升讀學校的入學
條件，初步完成個
人升學規劃。

基北區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及
五專需採計本項目分數。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五、生涯發展規劃書



協助孩子適性選擇

親師生共同完成「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生涯發展規劃書

認識各縣市免試入學（含超額比序）及特色招生

認識全國五專、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

教育部或各縣市志願選填試探系統

畢業前，可以如何協助孩子



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考試時間及題數

※英語科聽力測驗及數學科非選擇題，104年起正式採計。
※「寫作測驗」及「數學非選擇題」必須要用黑色墨水筆作答。

考試科目 時間 題數 結果呈現

國文 70分鐘 45～50題

分為「精熟」、
「基礎」和「待
加強」3等級

成績計算方式可
詳見教育部國中
教育會考網站：
http://cap.ntnu
.edu.tw/

英語 閱讀 60分鐘
閱讀40～45題
(占總成績80%) 

英語 聽力 25分鐘
20～30題

(占總成績20%)

數學 80分鐘
27～33題

選擇題25～30題(占總成績85%) 
非選擇題2～3題(占總成績15%) 

社會 70分鐘 60～70題

自然 70分鐘 50～60題

寫作測驗 50分鐘 1題 分為一至六級分



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日程表
107年5月19日（六） 107年5月20日（日）

上
午

8:20-8:30 考試說明 考試說明

8:30-9:40 社會 自然
9:40-10:20 休息 休息

10:20-10:30 考試說明 考試說明

10:30-11:50 數學

10:30-11:30 英語(閱讀)

11:30-12:00 休息

12:00-12:05 考試說明

12:05-12:30 英語(聽力)

下
午

13:40-13:50 考試說明 若英聽全部重播，結束時間為12:55。

13:50-15:00 國文
15:00-15:40 休息

15:40-15:50 考試說明

15:50-16:40 寫作測驗



難易適中

每科平均通過率 50%~55%

國文、英語、數學、
社會、自然

A
精熟

10%~20%

B
基礎

45%~60%

C
待加強
20%~35%

寫作
測驗

1-6級分

英語
聽力

基礎(含
以上)/
待加強

國中教育會考等級及標示

英語
閱讀

精熟/基
礎/待加

強



國中教育會考 三等級 四標示

國、英、數、社、自

A
精熟

10%~20%

A++ 
(前25%)

A+
(26%~
50%)

A
(50%~)

B
基礎

45%~60%

B++ 
(前

25%)

B+
(26%~
50%)

B
(50%

~)

C
待加強
20%~35%



107學年度基北區多元入學管道介紹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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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附
中

學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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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戲
劇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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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專
業
群
科

科
學
班

完全
免試

新
北
私
立
優
免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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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直升
入學

桃
連
區
、
宜
蘭
區)

(

共
同
就
學
區
；

基
北
免
試

雙
溪
高
中

金
山
高
中

入學管道

原住
民專
班

金
山
、
樹
林
高
中

麗
山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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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基北區各入學管道期程

未錄取

可參加

經核准

提供續

招名額

的學校

但不會

每個學

校皆提

供續招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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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

辦理方式

國中生申請、選填志願

申請人數
未超過招生名額
全額錄取

每人限錄取1所

申請人數

超過志願學校招生名額

依總積分錄取
錄取名額內
均不比序

最低錄取
總積分相同

進行超額比序



• 採「7級總積分108方案」

• 教育會考，將原本的三等級四標示，直接
轉換成七級積分，共35分，寫作測驗轉化
成1分，合計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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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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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採計項目108積分

教育部規定
會考採計分數
最高3分之1

志願序

36分

多元學習36分

(均衡學習21分、

服務學習15分)

會考

36分



107學年度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類別 項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志願序
36
分

36分
第1~5
志願

35分
第6~10
志願

34分
第11~15
志願

33分
第16~20
志願

32分
第21~30
志願

同校、兩個以
上科別連續選
填，則視為同
一志願



107學年度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類別 項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衡
學習

36
分

上限
21分

7分
符合1個領

域

0分
未符合

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前五學
期平均成績及格者。

服務
學習

上限
15分

5分
每學期服務滿6小

時以上

1.由國中學校認證。
2.採計期間為104學年度上學期至
106學年度上學期。
3.非應屆畢(結)業生服務學習時數
採計，除上開採計期間外，亦得
選擇國中在學期間前5學期選3學
期進行採計。



107學年度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類別 項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國中
教育
會考

五科

36
分

上限
35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國、數、英、
社、自五科，
各科按等級
標示轉換積
分1~7分。

2.寫作測驗級
分轉換積分
0.1~1分。

A++ A+ A B++ B+ B C

寫作
測驗

上限
1分

1分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超額比序及分發作業流程(1/2)

總積分(108)

多元學習表現
積分(36)

比
序
開
始

志願序(36)+多元學習表現(36)+
教育會考(36)

均衡學習(21)+服務學習(15)

會考總積分(36)

國文(7)+數學(7)+英語(7)
+社會(7)+自然(7) +寫作(1)

A++ A+ A B++ B+ B C

7 6 5 4 3 2 1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1分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超額比序及分發作業流程(2/2)

志願序積分

各科會考標示

志願積分採計說明

36分 第1至第5志願

35分 第6至第10志願

34分 第11至第15志願

33分 第16至第20志願

32分 第21至第30志願

增額人數5%內
直接增額錄取

增額人數高於5%時，
依選填志願順序錄取

國文 數學 英語 社會 自然 寫作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案例說明(1/2)

若甲生、乙生第1志願為同一所高中
1.第一比序(總積分)相同。
2.第二比序(多元學習表現)相同。
3.第三比序(會考總積分)相同。

總
積
分
(1)

多元學習
表現(2)

會
考
總
積
分

(3)

志
願
序
積
分

(4)

會考各科等第標示(5)

均衡
學習

服務
學習

國 數 英 社 自

寫
作
測
驗

甲生 91.8 21 15 19.8 36 A+ A++ C B+ B 5

乙生 91.8 21 15 19.8 36 A+ A+ B B B+ 5

6          7          1        3       2      0.8

6          6          2        2       3      0.8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案例說明(2/2)

4.第四比序(志願序積分)相同。
5.第五比序(各科會考標示)，故超額比序時，甲生勝出。

總
積
分
(1)

多元學習
表現(2)

會
考
總
積
分

(3)

志
願
序
積
分

(4)

會考各科等第標示(5)

均衡
學習

服務
學習

國 數 英 社 自

寫
作
測
驗

甲生 91.8 21 15 19.8 36 A+ A++ C B+ B 5

乙生 91.8 21 15 19.8 36 A+ A+ B B B+ 5

6          7          1        3       2      0.8

6          6          2        2       3      0.8



107基北區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
學一次分發到位規劃

甲生
(免試)

乙生
(跨區特招)

丙生
(免試+特招)

免試選填
30個志願(A0)

特招選填
單1志願(B0)

免試30

特招1

志願
表

30+1
(C0)

列
印
志
願
表
，
家
長
簽
名

同
時
選
填
志
願
，
一
次
分
發
到
位

志願選填系統



丙生參加特招，也參加基北免試
想在政大附中或師大附中或麗山高中多一次機會(較想讀特招班)

變成30+1個志願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A
校
免

B
校
免

C
校
免

政
附
免

E
校
免

F
校
免

G
校
免

H
校
免

I
校
免

J
校
免

K
校
免

L
校
免

M
校
免

N
校
免

O
校
免

P
校
免

Q
校
免

R
校
免

S
校
免

T
校
免

U
校
免

V
校
免

W
校
免

X
校
免

Y
校
免

Z
校
免

☆
校
免

★
校
免

△
校
免

◇
校
免

丙生想將
政附特招
放第3-4志
願之間

特招志願卡選填方式：此例為：政大附中特招班置於丙生的免試

志願表第「3」志願之後，且該特招志願不計列於免試的志願數，也就是
特招的志願沒有採計志願序積分

丙生報名免試入學+特色招生
（免試選填30 +特招單1→30+1）報名系統自動合成一張志願

表，請家長簽名

107基北區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考試分
發入學一次分發到位規劃



107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
一、招生對象：基北區及共同就學區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高中

附設國中部）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及海外
設立之臺灣學校(含大陸臺商子女(弟)學校)國中
部設籍於本區之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
(詳見簡章規定)

二、招生學校：基北區及共同就學區公私立普通型、技術型高中
三、招生名額：依簡章核定各校免試入學名額，總計50893名

(實際招生名額以107年6月21日(四)中午12時公告為主)

四、報名名額：學生依志願序以錄取1個校(科)為限。如各高中
報名人數未超過招生名額時，全額錄取；若報名
人數超過招生名額，依「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
表」辦理。

五、報名費：230元
六、個別序位查詢及志願選填：107年6月21日(四)中午12時~6月28日(四)

七、放榜：107年7月10日(二)
八、報到：107年7月13日(五)



107學年度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

一、招生對象：新北市國中應屆畢業生。
二、招生學校：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三、招生名額：依各校免試入學核定總名額30%提列，總計4035名
四、報名原則: 新北市國中應屆畢業生擇一校報名。

(若招生學校為一校多科，則需明列志願序)

五、錄取規準：不採計國中會考成績，報名超過招生名額，依

超額比序順序項目及順次表」辦理。
六、報名：107年5月21日(一)至5月23日(三) 
七、放榜：107年5月30日(三)
八、報到：107年5月30日(正取生)、5月31日(備取生)
九、附註：

1.各招生學校應提供經濟弱勢學生(至少1%，內含)名額。
2.由各校招生委員會得列備取名額。(招生名額1倍)
3.其他外加名額(2%)依升學相關優待辦法辦理。
4.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畢業生不得報名該校優先免試入學。



107學年度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

類別 項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衡
學習

上限

21分
7分

符合1個領域

0分
未符合

健體、藝文、綜合
三領域前五學期平
均成績及格者。

服務
學習

上限

15分
5分

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

1.由國中學校認證。
2.採計期間至106
學年度上學期止。

總積分 36分

超額比序項目

1、唯一志願，志願
序不計分

2、會考後報名，

會考積分不列入



107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

一、招生對象：新北市國中應屆畢業生(鄰近國中劃分表)
二、招生學校：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含國立華僑高中)。
三、招生名額：總計2753名(一般生2708名、經濟弱勢53名)。

1.公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核定免試入學總名額30%。
2.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未附設國中部：核定免試入學總名額25%。

四、報名原則:依「鄰近國中劃分表」擇一校一科報名。
五、錄取規準：

1.報名未超過招生名額，則全部錄取。
2.報名超過招生名額，依「107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優先

免試暨直升入學超額比序順序項目及順次表」辦理
六、報名：107年6月6日(三)-107年6月11日(一)12:00(國中學校校內報名)
七、放榜：107年6月14日(四)14:00
八、報到：107年6月15日(五)
九、附註：

1.各招生學校應提供經濟弱勢學生(至少1%，內含)名額。
2.各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得列備取名額。(和招生名額相同)
3.其他外加名額(2%)依升學相關優待辦法辦理。
4.若超額時，一律採外加名額、增額錄取。



優先免試入學(高中：小區、高職：大區)

• 招生學校：以崇光女中(國中部)為例

■普通科(小區)：

■職業科(大區)：

107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中優先免試入學學區對應

崇光女中

樟樹國際實中（多媒體26+1、流行服飾18、資訊9)

瑞芳高工職業類科（機械8、資訊8、電子8、電機8、

建築6、土木6、電腦機械製圖8、室內設計6、應（英）外8）

崇光女中 石碇高中(56+1) 、新店高中(60+1) 、安康高中
(101+2)



107學年度新北市公立高中優先免試

超額比序項目
類別 項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衡
學習

上限

21分
7分

符合1個領域

0分
未符合

健體、藝文、綜合
三領域前五學期平
均成績及格者。

服務
學習

上限

15分
5分

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

1.由國中學校認證。
2.採計期間至106
學年度上學期止。

國中教育會考
上限

36分

A++ A+ A B++ B+ B C
國數英社自五科，
每科最高7分，寫
作測驗最高1分。

7 6 5 4 3 2 1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1 0.8 0.6 0.4 0.2 0.1

總積分 72分 唯一志願，
志願序不計

分



107學年度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入學



107學年度新北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入學

超額比序項目
類別 項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衡
學習

上限

21分
7分

符合1個領域

0分
未符合

健體、藝文、綜合
三領域前五學期平
均成績及格者。

服務
學習

上限

15分
5分

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

1.由國中學校認證。
2.採計期間至106
學年度上學期止。

國中教育會考
上限

36分

A++ A+ A B++ B+ B C
國數英社自五科，
每科最高7分，寫
作測驗最高1分。

7 6 5 4 3 2 1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1 0.8 0.6 0.4 0.2 0.1

總積分 72分 唯一志願，
志願序不計

分



107學年度新北市公私立高中專業群科特招甄選入學

一、招生對象：國中畢業生、就讀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臺商學校學生
二、招生學校：新北市公私立職業學校、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107學年度 14校48科)。

三、招生名額：總計1490名。
四、報名原則；依「新北市107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

選入學簡章」相關規定報名。

五、錄取規準
1.不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2.術科為主(70%)：考試範圍與國中九年一貫課程聯結。
3.書審為輔(30%)：書審成績含相關群科技藝競賽(15%)、其他競

賽(10%)、生涯發展規劃書(5%)。另有外加之
特別加分條件(5%)。

4.如遇同分時，以術科成績為第一比序、書審成績為第二比序。

六、主委學校：泰山高中

(http://www.tssh.ntpc.edu.tw/web/special)



107學年度新北市公私立高中專業群科特招甄選入學

七、報名作業：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報名：

1. 107年3月1日至107年3月9日中午12時止，考生至委員

會網站輸入報名基本資料、選填報考學校及科別。

2. 107年3月12日至107年3月14日，由國中學校集體報

名送件。

第二階段術科測驗報名：107年3月28-29日

八、測驗時間：107年4月28日

九、放榜：107年6月12日 報到：107年6月13日



107學年度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中等單獨招生

一、招生對象：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及海外設立之臺灣學校【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國中部之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資格者。

二、招生名額：
(一) 多媒體動畫科25名(備取12名)
(二) 流行服飾科15名(備取7名)
(三) 資訊科10名(備取5名)

三、報名原則：採個別現場報名
四、報名日期：

(一) 107年6月14日(四)-6月15日(五)
(二) 107年6月19日(二)-6月21日(四)

五、錄取規準：
(一) 依書面審查之總積分高低為錄取依據。
(二) 總積分=多元表現積分+教育會考績分+適性才能表現積分
(三) 報名未超過招生名額，則全部錄取。報名超過招生名額，則

依據簡章p19、p20之比序條件進行篩選。
六、放榜：107年7月10日(二)
七、報到：107年7月13日(五)



107學年度新北市原住民藝能班單獨招生

一、招生對象：招生區域國中原住民應屆畢業生。
二、招生學校：新北市立金山高中、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三、招生名額：金山高中30名、樹林高中30名。
四、報名原則：依各高中簡章對應之區域國中進行報名
五、錄取規準：不採計國中教育會考，依各校簡章超額比序錄取
六、招生區域：

金山高中（新竹以北，包含宜蘭縣）
樹林高中（北北基地區）

七、報名：
金山高中 107年3月19日(一)-4月3日(二)
樹林高中 107年3月14日(三)-5月18日(五)

八、放榜：
金山高中 107年4月11日(三)，樹林高中 107年6月11日(一)

九、報到：
金山高中 107年4月16日(三) 9時至15時
樹林高中 107年6月12日(二) 9時至11時



107學年度五專招生以「免試入學」為主要招生管
道，七年一貫制系組則採「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辦
理招生。

107學年度停止辦理五專部分招生名額併入高級
中等學校免試就學區招生。

107學年度新增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管道，以全
國為一區，免試生至多可選填30個科組志願，由技
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辦理電腦統一分發。

五專入學管道



升學管道辦理順序

免試入學招生後仍有待招生名額者，得辦理免試續招。

優先免
試入學

免試入學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免試續招



重要規範事項

國中畢業生可參加
優先免試入學和特
色招生甄選入學，
經優先免試入學或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錄取報到之學生，
未依時間規定放棄
者，不得報名免試
入學。

國中畢業生可以同
時報名高級中等學
校、五專免試入學
及特色招生入學，
但 僅 能 擇 一 校 報
到。



107學年度五專招生重要日程表

日期 月年 107.1 107.3 107.5 107.6 107.7

日 15 15 17 19 20 21 25 7 8 11 13 15 20 28 1 2 6 11 16

入學
管道

星
期

一 四 六 六 日 一 五 四 五 一 三 五 三 四 日 一 五 三 一

國中教育
會考

報名 考試

寄發成
績單
開放成
績網路
查詢

五專優先
免試入學

簡章
開始
發售

國中集體報
名

網路選填志願 放榜

錄取
生報
到(含
放棄
錄取
資格)

截止

五專聯合
免試入學

簡章
開始
發售

國中集體通
訊報名

個別網路報
名

個別通訊報
名

國中集體現
場報名

個別現場報
名

寄發
分發
通知
單

現場
登記
分發
報到

錄取
生放
棄錄
取資
格截
止



五專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管道介紹



招生系別
招生
名額

考試科目 計分方式

美術系 110 素描 滿分300分

音樂系 80

1.樂理 100分 1.滿分600分
2.音樂系組別有作
曲與影像配樂組、
鍵盤組、聲樂組、
管弦樂組及傳統
音樂組

2.聽寫 50分

3.視唱 50分

4.主修科目 400分

舞蹈系 58 舞蹈基本動作
含：協調性、節奏感、彈

性及柔軟度，滿分400
分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東方設計大學

招生系別 招生名額 甄試項目 計分方式

美術工藝系 40

1.靜物素描 300分

2.書面審查 100分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管道介紹



公私立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

免試就學區為全國一區，以選填志願
方式辦理電腦分發作業，免試生至多
可選填30個科組志願，並依免試生分
發順位與志願順序進行電腦分發。

107學年度招生校數為46校

招生對象

辦理方式

招生校數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單位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招生委員會
承辦學校



五專優先免試
入學作業時間

放榜
107/6/13

網路選
填志願

107/6/7-6/11

報名日期
107/5/21-5/25



招生學校(1/2)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10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211 正修科技大學 245 致理科技大學 60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6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217 聖約翰科技大學 246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604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25 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

247 東方設計大學 605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228 南開科技大學 249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606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109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32 美和科技大學 411 南亞技術學院 607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38 大華科技大學 414 蘭陽技術學院 609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3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39 臺北城市科技大

學

415 黎明技術學院 610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各招生學校
（計46校，其中10校為國立校院，36校為私立校院）



招生學校(2/2)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代碼 學校

11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40 醒吾科技大學 417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611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2 南臺科技大學 241 文藻外語大學 419 大同技術學院 61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06 龍華科技大學 242 南榮科技大學 50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

832 康寧大學（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

學校）

207 輔英科技大學 243 華夏科技大學 503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209 弘光科技大學 244 慈濟科技大學 602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各招生學校
（計46校，其中10校為國立校院，36校為私立校院）



五專優先免入學招生試務辦理方式

（一）107學年度起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方式

“107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基本規範：

1.招生名額為教育部核定五專招生總員額 30%為限 (約
5,000~5,500名)

2.限定為國中應屆畢業生始具有報名資格

3. 報名方式僅限國中學校「集體報名」
4.免試生報名時可選填至多 30個科(組)志願
5. 採用全國一區依免試生分發順位與志願序由電腦統一分發
6. 共計46所學校參與招生

（二）本招生規定業經教育部106年11月23日臺教技(一)
字第1060165728號函核定。



免試生比序積分採計項目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比序積分採計項目:

※ 超額比序總積分之計算，採計免試生於國中就學期間且至107年5月14日

（星期一）（含）前取得之積分為限，其中「均衡學習」項目積分採計

國中在學期間七年級上、下學期、八年級上、下學期及九年級上學期等

五學期取得之積分。

一、國中應屆畢業生在校比序項目

 多元學習表現（含競賽及服務學習）

 技藝優良

 弱勢身分

 均衡學習

（包括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及綜合活動五學期平均成績）

 志願序

二、國中教育會考（含寫作測驗）



積分採計項目
積分
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志願序
(1~30)

26
每五志願為一群：第1-第5志願：26分、第6-第10志願：25分、第11-
第15志願：24分、第16-第20志願：23分、第21-第25志願：22分、第
26-第30志願：21分

多元學
習表現

競

賽
7

15

簡章“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7-1分
採計日期：國中就學期間至107.5.14(含)前為限

1.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 2分，同一學期同時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 2分採計。

2.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
滿 1小時得 0.25 分

服

務

學

習

15

技藝優良 3
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90分以上：3分、80分以上未滿90分：
2.5分、70分以上未滿80分：1.5分、60分以上未滿70分：1.0分

弱勢身分 3
低收入戶：3分；中低收入戶、支領失業給付、特殊境遇家庭：1.5分
(符合一項即可)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1/2)



積分採計
項目

積分
上限

積分採計項目說明

均衡學習 21 三領域學習:健體、藝文、綜合：7分/領域 (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

國中教育
會考

32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
A++、 A+、 A 、 B++、 B+、 B、 C
6.4分、6分、5分、4分、3分、2分、1分

寫作測驗 1
寫作測驗分六級分：
6級分、 5級分、 4級分、 3級分、 2級分、 1級分
1分 、 0.8分 、 0.6分 、 0.4分 、 0.2分 、 0.1分

總積分
【上限】

101
會考科目違規每扣1點，則扣該科積分0.15分， 至該科積分零分
為止。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2/2)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志願序

免試生可依志向網路選填30個校科（組）
志願，每5志願為一組共6組，積分核分準
則如下：

組 別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第6組

志願序 1～5 6～10
11～

15
16～

20
21～

25
26～

30

核分 26 25 24 23 22 21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多元學習表現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上限15分）

 競賽（積分上限7分）

1) 核分標準：招生簡章表列之「國際、全國、區域及縣市」競賽項目

區域及縣（市）競賽以縣市政府主辦者為限，獲獎證明之落款人在縣市須為縣市

長，在直轄市須為市長或其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

2) 採計期間：免試生國中就學期間至107年5月14日（含）止

 服務學習（積分上限15分）

1) 核分標準：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2分，同一學期同時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2分採計。班級幹

部除副班長、副社長，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服務每滿1小時得0.25分。

2) 採計期間：國中就學期間至107年5月14日（含）止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技藝優良

積分上限為3分，採計「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

單修一學期者以一學期成績計算，不須平均計算分數。

平均成績 100~90 89+~80 79+～70 69+～60

核 分 3 2.5 1.5 1.0

註： 89+~80係指80分以上未滿90分， 79+~70係指70分以
上未滿80分， 69+~60係指60分以上未滿70分。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弱勢身分

 凡屬縣市政府所界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

戶者報名時繳交由縣市政府(包含鄉、鎮、

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證明文件影印本（報名期間內有效之證明文

件，非清寒證明）及戶口名簿影印本。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須

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就業保險

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

據」或「認定收執聯」，(文件有效日期須

於簡章報名期間）及戶口名簿影印本。

中低收
入戶

（1.5分）

低收入
戶

（3分）

失業戶
子女

（1.5分）

符
合
其
一
身
分
者
得
3
分
或
1.5
分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1.5分）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均衝學習

 均衡學習（上限21分）

 核分標準：採計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

三大學習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每領域及格者得7分

。

 採計期間：七年級上、下學期、八年級上、下學期及

九年級上學期等5學期成績。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國中教育會考(1/2）

 國中教育會考（上限32分）

 分項目為「國文」、「數學」、「英語」、「自然」及
「社會」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採計以107年度取得之成績為準。

會考
成績

精 熟 基 礎 待加強

A++ A+ A B++ B+ B C

核分 6.4 6 5 4 3 2 1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國中教育會考（2/2）

護理科及國立招生學校之各科組，
總積分計算項目須採計國中教育會
考成績。

非護理科之私立招生學校各科組，
總積分計算項目由各校自行決定是
否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比序積分採計說明-寫作測驗

寫作測驗（上限1分）

寫作成績 6級分 5級分 4級分 3級分 2級分 1級分

核 分 1 0.8 0.6 0.4 0.2 0.1



超額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此為同分之參酌比序之分發順位

※積分採計無論是否採計會考成績，但同分比序項目皆為一致標準，且均包含
會考相關科目之比序。

2
技藝優良

3、2.5、
1.5、1、0

14寫作

測驗
6>5>4>

3>2>1>缺考

13社會
A++> A+> 

A> B++> B+> 
B> C>
缺考

12
自然

A++> A+> 
A> B++> 

B+> B> C>
缺考

11
英語
A++> A+> 
A> B++> 

B+> B> C>
缺考

10
數學

A++> A+> 
A> B++> 

B+> B> C>
缺考

8競賽
7、6、5、4、
3、2、1、0

總積分

101～21 1
均衡學習
21、14、7、0

3
志願序

26～21

4
弱勢身分
3、1.5、0

5
會考+寫作

33～0

6 多元
學習表現

15~0 7
服務學習
15～0

(級距0.25)

9國文
A++> A+> A> 
B++> B+> B> 

C>缺考



增額錄取方式
依照免試生分發順位之順序，再按免試生選填登記之志願序進行統一分發。

 當分發順位相同時且招生名額不足分配時，以下列方式增額錄取：

• 增額人數以不超過該校科(組)招生名額之5%為原則；惟如增額

人數逾該校科(組)之招生名額5%，增額部分依免試生選填之志

願序，於招生名額5%以內依序錄取。

• 如經上述適當之處理後仍有超額情形，以增加名額錄取。

• 增額錄取之名額，報請教育部核准。



一、招生對象：全體國中畢業生

二、招生學校：北、中、南區五年制專科學校

三、招生原則：

(一)各五專招生學校得訂定採計之比序項目，並以積分方式作為分發依據。

(二)參加免試入學學生得同時報名北、中、南各一所五專招生學校，惟應僅
得擇其中一所五專招生學校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報到。107學年度招生校數
為46校。

(三)其學生登記人數，未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學校各科之招生名額，則全額錄
取；若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學校之招生名額，即依據各校所訂定之比序項
目進行比序，積分高者優先取得分發資格。

(四)另如學生積分完全相同並經同分比序順序後仍同分，且名額不足分配時
，不予抽籤，逕報主管機關核准，增加名額。

四、報名：107年6月20日~107年7月2日
五、分發通知單：107年7月6日
六、現場登記分發報到：107年7月11日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單位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單位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招生委員會
承辦學校



五專免試入學
作業時間

現場登記
分發報到
107/7/11

寄發
分發通知單

107/7/6

報名日期
107/6/20-7/2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1/7)

比序
項目

層 級 與 積 分
積
分
上
限

層 級 單
項
積
分

1 2 3 4

1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

全國第一名得6分、
第二名得5分、第
三名得4分

全國四至六名與
區域及縣（市）
第一名得3分、
區域及縣（市）
第二名得2分

區域及縣
（市）第
三 名 得 1

分

7

4

項
分
項
積
分
上
限
為
16

國際科技展覽及國
際運動會獲得第一
名得7分、獲得第
二名得6分、獲得
第三名得5分



備註：

1.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

2.參賽者4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參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3.相關競賽得獎應於在學期間取得。

4.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項目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為依

據。

5.區域及縣（市）競賽以地方政府機關主辦者為限。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2/7)



比序
項目

層級與積分
積分
上限

層級 單項
積分1 2 3 4

1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服
務
學
習

學校服務表現及校
外服務學習 7

4

項分項
積分上限
為16

備註：1.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1分，同一學期同時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1分採計。

2.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
滿8小時得1 分。

3.班級幹部除副班長、副社長，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
4.本項目累計積分上限為7分。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3/7)



比序
項目

層 級 與 積 分
積
分
上
限

層 級 單
項
積
分

1 2 3 4

1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日
常
生
活
表
現
評
量

無記小過以上
處分紀錄，並
經獎懲相抵後
得1次大功（含
以上）者得4分

無記小過以上
處分紀錄，並
經獎懲相抵後
得1次小功（含
以上）者得3分

無記小過以上
處分紀錄，並
經獎懲相抵後
得1次嘉獎（含
以上）者得2分

獎懲相抵後無任
何懲處紀錄者得
1分

4
4
項
分
項
積
分
上
限
為
16

備註：記功嘉獎累進原則為3嘉獎折算為1小功，3小功折算為1大功。

體
適
能

體適能檢測成
績3項達門檻標
準者得6分

體適能檢測成
績2項達門檻標
準者得4分

體適能檢測成
績1項達門檻標
準者得2分

6

備註：1.體適能檢測項目係指：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柔軟度
（坐姿體前彎）、瞬發力（立定跳遠）、心肺耐力（800/1600公尺
跑走）等4項。
2.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
礙學生之證明，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或持有公立醫
院證明為重大傷病、體弱學生，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差異及就學權
益，比照3項達門檻標準者得6分。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4/7)



比序
項目

層 級與 積 分
積
分
上
限

層 級
單項
積分

1 2 3 4

2

技
藝
優
良

技藝教育課程
平均總成績達
90分以上者得
3分

技藝教育課程
平均總成績達
80分以上，未
滿90分者得2

分

技藝教育課
程平均總成
績達60分以
上，未滿80

分者得1分

3 3

3

弱
勢
身
分

2 2

備註：1.於報名時持有有效期限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
或特殊境遇家庭等相關證明之學生，符合資格者給予2分。

2.若學生同時具備2種以上資格者僅得擇一計分。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5/7)



比序
項目

層 級 與 積 分

積分
上限

層 級
單項
積分1 2 3 4

4

均
衡
學
習

3項領域「5學
期平均成績」
皆達 60分以上
得6分

2項領域「5學
期平均成績」
皆達 60分以上
得4分

僅1項領域「5

學期平均成績」
達60分以上得2

分

6 6

備註：採計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大學習領域成績。

5

適
性
輔
導

生涯發展規劃
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
意見」、「輔
導教師意見」3

者皆勾選五專
者得3分

生涯發展規劃
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
意見」、「輔
導教師意見」
任2者勾選五專
者得2分

生涯發展規劃
書中「家長意
見」、「導師
意見」、「輔
導教師意見」
任1者勾選五
專者得1分

3 3

備註：落實學校適性輔導工作並協助學生適性升學。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6/7)



比序
項目

層 級 與 積 分
積分
上限

層 級 單項
積分1 2 3 4

6、其他 5 5

備註：1.此項積分比序項目授權各五專學校依學校發展需求訂定之，並確實評估其比序項目操作及國中

學生取得本項目之可能性，且其性質不能與其他比序項目相同。如技術士證、英語檢定等。
2.此比序項目至少應分為3個層級，積分上限為5分，其佔總分比重不得超過1/10，若有加權計分時
亦同。

7、國中教育

會考

「精熟」科目
每科得3分

「基礎」科目
每科得2分

「待加強」科
目每科得1分

15 15

備註：1.國中教育會考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等5科，每科皆精熟最高可得15分。
2.積分相同時得依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及寫作測驗之積分作為比序項目。

合計 50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7/7)



其他入學管道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藝術才能班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藝術才能班

• 分為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戲劇班4類。

• 藝術才能班甄選入學以聯合辦理(音樂班、美術班、舞

蹈班、戲劇班)為原則。

• 國中非藝術才能班學生亦可報考，且不受免試
就學區之限制，但僅能向一區（校）報名術科
測驗及申請分發。



• 聯合辦理的招生管道分成2個

(一)甄選入學聯合分發

1.需參加聯合術科測驗

2.線上報名

3.成績採計與選校登記序號(依甄選總成績)

(二)競賽表現入學
1.優異競賽成績(依藝術才能類學生競賽表現採認參照標準進行書面審查)

2.審查結果送鑑定是否通過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藝術才能班



• 招生作業分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二階段辦理：

(一）術科測驗：不得施以學科成就測驗

1.音樂班考主修(樂器)、副修(樂器)、視唱、聽寫、樂

理及基礎和聲5科

2.美術班考素描、水彩、水墨及書法4科

3.舞蹈班考芭蕾、現代舞、中國舞、即興與創作4科

4.戲劇班考口語表達、專長表演2科

（二）分發作業：以術科測驗分數及學生志
願作為入學依據，並得以國民中學教育
會考成績為入學門檻。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藝術才能班



• 聯合辦理的招生管道分成2個

(一)甄選入學

1.需參加聯合術科測驗

2.線上報名

3.成績採計與選校登記序號(依甄選總成績)

(二)競賽表現入學
1.優異競賽成績(依藝術才能類學生競賽表現採認參照標準進行書面審查)

2.審查結果送鑑定是否通過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藝術才能班



107藝才班甄選入學聯合分發辦理時程

簡章公告（107年O月OO日）

術科測驗報名（107年3月1-7日）

術科測驗（107年4月14-15日）

國中教育會考（107年5月19-20日）

甄選入學撕榜及報到
（107年7月11日）

甄選入學報名（107年6月11-15日）

免試入學放榜（107年7月10日）
免試入學報到（107年7月13日）

免試入學報名

可同時報名

如同時錄取擇一報到

美術及戲劇
107年4月14-15日

舞蹈及音樂
107年4月14-15日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名
（美術音樂舞蹈107年3月21日至30日）

以競賽表現入學報到
（美術音樂舞蹈○月○日至○日）



甄選入學聯合分發重要日程(107年)

藝才班
術科測驗
報名

術科測驗 分發報名 分發報到

音樂班 3.1.(四)-3.7.(三)
4.14.(六)
4.15.(日)

6.11.(一)-6.15.(五) 7.11.(三)

美術班 3.1.(四)-3.7.(三)
4.14.(六)
4.15.(日)

6.11.(一)-6.15.(五) 7.11.(三)

舞蹈班 3.1.(四)-3.7.(三)
4.14.(六)
4.15.(日)

6.11.(一)-6.15.(五) 7.11.(三)

戲劇班 3.1.(四)-3.7.(三)
4.14.(六)
4.15.(日)

6.11.(一)-6.15.(五) 7.11.(三)



甄選入學重要日程(107年)

項目 報名 科學能力檢定
實驗實作
與面談

報到

科學班 3.8.(四)-3.9(五) 3.17.(六)
3月中旬至
4月上旬

4.13.(五)

項目 報名 術科測驗 放榜 報到

體育班 4.30.(一)-5.2.(三) 5.5.(六) 5.7.(一)
7.13(五)

前

項目 報名 術科測驗 成績公告 放榜 報到

專業群科 3.19.(一)-3.23.(五)
4.28.(六)
4.29.(日)

5.21.(一) 6.12(二) 6.1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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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Logo

◎ 107學年度臺灣北區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班(科)甄選
入學聯合術科測驗『素描測驗時間』由200分鐘修
改考試時間為120分鐘，畫幅維持四開，公告後於
107學年度實施。

◎報名「以競賽表現入學」者，應同時報名參加「聯

合術科測驗」，因未通過「競賽表現審查」者，

可參加第二階段審查。待辦理完成後，如聲明不參

加術科測驗且繳還准考證正本者，得向主辦學校
申

請退還術科測驗報名費。

107學年度藝才班甄選入學注意事項



其他入學管道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體育班



1.體育班招生管道分成3種：

(1)多數招生名額採獨招

(2)部分招生名額採甄審及甄試2個管道

2.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辦理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係依術

科測驗分數作為入學依據。

3.術科測驗內容包括基礎體能、專項技術及運動成就表

現等。

4.學科測驗：106學年度為國英數3科。
但是自106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甄審、甄試，以國中教育

會考成績取代甄試學科考試，例如以甄審方式分發升學之國民中學學生，
其運動成績等級均相同者，依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之高低評定之；以甄試方
式輔導升學之國民中學學生，免參加學科考試，以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取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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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體育班

一.以106學年度為例，新北市內計有18校辦理，招
生班級數計21班，招生名額共739名。
（107學年度以簡章公告為準）

二.參加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甄選入學之學生不受免
試就學區限制，學生得跨區報名。

三.報名：107年4月30日~5月2日

四.術科測驗：107年5月5日

五.放榜：107年5月7日

六.報到：107年7月13日截止日



招生種類及名額

1.107學年度計有

145校辦理，招

生班級數計158班，招

生名額共

5313名。

2.107年各校招生名額

已公布於國教署網站

電子公告欄。

不受就

學區限

制，學

生得跨

區報考

學校得

採獨立

或聯合

招生方

式為之

招生範圍 招生方式

依術科

測驗分

數為錄

取依據

錄取依據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體育班



107年重要日程

1.術科測驗報名：

107年4月30日至5月2日

2.術科測驗：

107年5月5日

3.放榜：107年5月7日

4.報到：107年7月13日

5.未招滿學校開始

辦理續招：107年 ○月○

日。

包括基礎體能、

專項技術及運動

成就表現等，由

學校依體育班發

展運動種類及特

色課程內容，設

計考科及計分方

式。

若參加體育班術

科測驗結果未獲

錄取，可於體育

班學校辦理續招

時，再次報名參

加辦理續招學校

之體育班特色招

生甄選入學。

術科測驗內容
未獲錄取可

報名參加續招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體育班



其他入學管道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運動績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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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審(外加)

甄審係以國際運動

競賽成就為報名門

檻，作為分發之標

準，為外加招生名

額。

以運動競賽成就

為報名門檻，並

加考學科(國、

英、數、自然及

社會)及部分專

長須參加術科檢

定，為內含之招

生名額。

其招生規定由各校

擬訂，報主管機關

核定；除依中等以

上學校運動成績優

良學生升學輔導辦

法第19條第2項規定

條件，並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

得以招生名額3%

內，以外加名額方

式辦理。

甄試(內含) 單獨招生

運動績優生升學管道

甄審及甄試由教育部辦理，單獨招生由學校辦理。



107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升學管道

107年甄審甄試
重要日程

1.網路線上報名：

○月○日-○月○日

2.資格審查結果網

路公告：○月○日

3.甄試學科考試：

107年6月2日

4.甄試術科檢定：

107年6月3日

5.錄取分發放榜：

107年6月○日

6.報到：7月○日截止

招生名額不限
體育班級。各
校招生名額會
已公布於國教
署網站電子公
告 欄 。

不受就學區

限制，學生

得跨區報

考。

招生種類及
名額

招生範圍



其他入學管道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產特、技優甄選、實用技能



管道別

項目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優先入學

技優甄審
實用技能
學程入學

承辦
學校

瑞芳高工 三重商工 淡水商工

報名
資格

應屆畢業生
低收入戶子女優先入學
在校期間3年免學費及雜
費(免申請、無門檻)
具有低收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
女、失業勞工子女、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育幼院童、農漁民子女、軍
公教遺族、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
住民等身分者，始得報名參加本入
學管道。

☆國際、全國技能競賽
（含科學展覽）成績
優異、

☆技藝技能比賽及科學
展覽（不含成果展）
優勝類

☆領有技術士證類
☆應屆畢業生選讀國中

技藝教育課程，且成
績達該班PR值70分以
上者。

(不分甲乙丙類)

應屆畢業生，
曾選習國中技
藝教育學生優
先分發，未曾
選習國中技藝
教育學生次之。

報名費 免報名費 免報名費 150元

簡章公告 107年3月(預計) 107年3月(預計) 107年3月(預計)



技優甄審入學
• 志願選填：一校多科

• 申請資格：

1.國際技能競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2.全國技藝技能競賽，獲得優勝獲佳作以上名次

3.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4.各縣市技藝技能競賽、科學展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5.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6.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

7.其他參加國際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技優甄審入學

• 積分核算：僅得擇優採一項計算積分

104

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國際技能競賽（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100

未得獎 95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95
協辦80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
協辦65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80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 80

各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本部備查之技藝技能
比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展）優勝者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優） 70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優等） 65

佳作（甲等） 60

領有技術證士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
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50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
程職群成績（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無涉）達該
班PR值七十以上者（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

PR值（百分等級）九十以上 50

PR值（百分等級）八十以上未達九十 45

PR值（百分等級）七十以上未達八十 40



技優甄審入學

• 分發依據：

1.依積分高低順序及志願序分發相關專業群科就讀。
積分相同進行同分參酌以定錄取，同分參酌項目由各就學
區自訂。

2.所填志願之校科已額滿者，不予分發；其分發至額滿為止

3.經積分比序且同分參酌後，仍無法評比者，增額錄取之。

4.分發以一次為限，一經分發後不得申請更改。

• 錄取名額：

• 公立學校每班內含2名，私立學校每班外加2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產業特殊需求類科獎補助作業要點

基北區107學年度：8校6群11科164名
(一)機械群：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

(二)動力機械群：重機科

(三)土木與建築群：土木科

(四)海事群：航海科、輪機科

(五)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六)設計群:陶瓷工程科

優點特色
• 選讀適用科別，享有學費、雜費補助

107學年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入學



 何謂產業特殊需求類科(以下簡稱產特)：
產特係指傳統、重要、基礎，具有急迫需求之行職
業，或產業人力傳承困難，或學生就業意願較低或
設備投資成本高之類科

 產特就學優待：
對學生之補助：
在校期間3年免學費及雜費(免申請、無門檻)
對學校之補助：
業務費、課業輔導費、實習實驗費、設備費
低收入戶子女優先入學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 報名資格：須同時符合學歷條件之一和特別條件之一

• 學歷條件

• 國中或同等學歷

• 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 特別條件

• 低收入戶子女

• 中低收入戶子女

• 失業勞工子女

•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 育幼院童

• 農漁民子女

• 軍公教遺族

•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 原住民



實用技能學程入學

• 實用技能學程是以學生為中心、學校為本位的
教育，注重學生多元性向與適性發展教育環境
。

• 課程設計是延續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為具有技
藝傾向、就業意願和想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所
設計的學習環境。

• 採分區分發方式。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優
先分發，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次之。



實用技能學程
• 全國分區同時辦理輔導分發入學

• 學生可任選一區報名(限一區)，採志願序分發

• 不採計在校或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 修習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中畢業生優先錄取

優點特色

• 培養學生職場就業技能為主

• 適合有興趣學習技藝，就業意願高且想學習
一技之長的學生

• 日間上課／夜間上課



實用技能學程

重要招生日程

• 報名日期：107年5月23-24日

• 放榜：107年6月12日

• 報到：107年6月13日

• 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遞補截止日6月15日

• 未在規定日程內放棄不得報名參加下一個入學管
道



實用技能學程



其他入學管道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科學班



基北區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建國高中、北一女、師大附中科學班

一. 招生學校：建國高中、師大附中、北一女

二. 報名日期：107年3月8日-9日(四~五)【擇一校報名】

三. 招考方式：由各校獨招。

四. 報名費：300元。

五. 報考資格：應具備下列資格，經學校推薦後，始得報考科學班；其推薦總人
數，以應屆畢業生總人數百分之二十為限。同時具備條件一(六項之一項)與
條件二者。(詳見簡章)

六. 招收人數：每校30 名，師大附中男女兼收，建國高中限收男生，

北一女中限收女生(含直接錄取至多○名，依各校簡章)。

七.考試科目及日期：科學能力檢定、107年3月17日(六)

八.錄取放榜：107年4月3日(二)，師大附中4月11日(三)

九.錄取報到：107年4月13日(五)

十.相關資訊：請見建國高中、北一女中、師大附中網頁或教務處



其他入學管道

107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試入學-

特招班



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政大附中、師大附中、麗山高中特招班

一. 招生學校：

• 政大附中(英語國際特色班)、師大附中(資訊科學特色專班)、

麗山高中(資訊科學特色專班)

二. 報名日期：107年6月19-23日【擇一校報名】

三. 會考成績：為報名門檻。

四. 考試科目：

政大附中(英文閱讀、英文聽力)、師大附中及麗山高中(數學、運算思維)

五. 考試日期：107年6月24日

六. 成績查詢及志願選填：107年6月26-28日

七. 分發放榜：107年7月10日【與基北區免試一次分發到位】

八. 相關資訊：請見政大附中、師大附中、麗山高中網頁或教務處



107學年度基北區適性入學
報名查詢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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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基北區適性入學報名查詢系統
http://www.ttk.entry.edu.tw

118



107基北免試入學模擬志願選填

• 英文網址：https://ttk.entry.edu.tw

• 第一次模擬志願選填：107.1.3.~107.1.19.

（沒有特色招生志願的選填）

• 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107.3.28.~107.4.13.

（包含特色招生志願的選填）

• 第三次模擬志願選填：
107.6.11.上午10時~107.6.20.中午12時

(模擬志願選填的資料可保留到正式選填時)

119

https://www.ttk.entr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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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請依身分別選擇進入的管道

集體報名學生 個別報名學生



步驟二：請利用身分證字號、及出生月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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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與超額比序積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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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基本資料暨超額比序積分成績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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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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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查詢

125

目前招生名額為簡章招
生名額，實際招生名額
以107年6月21日中午12
時公告為主

107年6月21日



• 查詢資訊（學生個人的）：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未含志願序）個別序位之比率及累積人數
區間（依教育部規定，比率 ___%未定）

• 預計查詢畫面

• 個別序位（不分性別）區間落在：
Ｘ%（人數：０００）～ Ｙ%（人數：０００ ）

• 男生（女生）的個別序位區間落在：００ ～００人
• 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成績（等級、標示）
• 多元學習表現成績

• 本序位之計算係以報名免試入學的學生人數為主，已扣除經各入學管道錄取
報到者(如直升入學、職科甄選入學、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產
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入學、實用技能學程、新北市公私校優先免試入學錄取
報到者)。

• 超額比序（會考+多元學習成績，不含志願序）的個別序位區間，把所有超
額比序順次都納入比較，以◎%為一區間單位、另會分列男女人數。

107基北免試入學個別序位區間查詢



查詢時間：

107年6月21日(四)中午12時～107年6月28日(四)中午12時止

（與基北區免試入學志願選填時間相同）

查詢網站：基北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網站

（ https://ttk.entry.edu.tw ）

查詢對象：

參加基北區免試入學學生（需符合報名資格，含變更就
學區審核通過者）

查詢方式：以帳號、密碼登入查詢

107基北免試入學個別序位區間查詢

http://www.ttk.entry.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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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基北免試入學個別序位區間查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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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21日



選擇志願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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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基北免試入學志願選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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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高中

新北高工

中和高中

錦和高中

機械科

模具科

普通科

普通科

普通科

技術型高中，連
續選擇同校多
科，可算同一志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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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選填報名表(範例)
107



基北區107學年度多元入學諮詢管道

國中教育會考網站，網址
http：//cap.ntnu.edu.tw/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

107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網站
http://adapt.k12ea.gov.tw/

新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http：//12basic.ntpc.edu.tw/

十二年國教五專招生資訊網
http：//me.moe.edu.tw/junior/

新北市中等教育資源網
http://se.ntpc.edu.tw/111



結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透過補助經
濟弱勢學生學費，縮短就學負擔差距，讓
每個孩子享有公平、均等的教育機會。

新北市教育局將持續協助高中職推動優質
化及均質化，提升辦學品質，鼓勵新北市
學子適性就近入學社區優質高中職，紓緩
升學壓力。

未來更將結合學校、教師、家長共同心力，
落實孩子生涯輔導及學習扶助，把每個孩
子帶上來，逐步實現在地就學的目標。

播放國中技藝競賽職宣導影片

技藝競賽01.avi


新北市家長及學子們希望….

學校近一點

睡眠多一點
陪伴長一點

經濟壓力
少一點

讓孩子在新北
成為自己的明星



在地就學 明星篇



• 人生各自精采--影片



ㄧ顆種子

ㄧ片土壤

每顆種子充滿著各樣無可取代的發展

在教育現場

提供每個孩子機會

為孩子的學習土壤注入養份與水分

讓每個孩子會有不一樣與精彩的發展



結語

新北市為提升高中職辦學品質，使學子能
適性就近入學社區優質高中職，把每個孩
子帶上來，逐步實現在地就學的目標，我
們做了...

提高就學機

提高就學機會

豐富學校類型

優化學習環境

推動高中職
旗艦計畫

打造前瞻
技職教育



新北市高中職在地就學獎助學金計畫

設籍本市且為本市國中畢業生，並就讀本市市立高中職:

一、助學金:低收入戶子女、失業勞工子女、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每學期補助5,000元。

二、入學獎學金: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5A++，得核發10萬元
獎學金；4A++以上6萬元；3A++以上4萬元。(依新北市立高
級中等學校就近入學區域劃分表所列對應學校為第1志願獲
錄取者各加發1萬元)；另以3A以上進入石碇高中核發3萬
元；2A以上核發2萬元。(會考成績不得有C)



提升新北國中升高中職在地就學率

5成 近7成100學年度 106學年度錄取國立大學人數 2,804人 3,341人102年 106年

46% 60%102學年度 105學年度繁星錄取率

升學表現亮眼


